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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代表补选(二零零六年一月) 

空缺席位的详情 

 

出缺原因 地区 乡事委员会 乡村名称 村代表类别  
于宪报刊登 

空缺日期 

(A) 
未能完成的村代表补选

(二零零五年五月) 
离岛 大屿山南区 长沙上村 居民代表 10.12.2004 

(B) 

(i) 辞职 大埔 大埔 打铁印 居民代表 6.5.2005 

(ii) 已故 

元朗 十八乡 崇正新村(一) 居民代表 20.5.2005 

屯门 屯门 小榄 居民代表 15.7.2005 

元朗 十八乡 东头村 原居民代表 26.8.2005 

屯门 屯门 井头村(中及下) 居民代表 16.9.2005 

大埔 大埔 下坑 原居民代表 7.10.2005 

西贡 西贡 蛇头 原居民代表 28.10.2005 

(iii) 丧失资格 离岛 东涌 莫家 原居民代表 10.6.2005 

(C) 

于二零零五年选民登记

后取得足够选民数目的

乡村 

离岛 东涌 地塘仔 居民代表 不适用 

 

 


